
分项报价表

项目编号：440607-2024-00001

项目名称：乐平镇乐源村、新鹤村安置项目动迁工作

包号：1

投标人名称：佛山市雅邦城市更新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及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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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号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时间 服务标准 单价 数量 折扣率（%） 总价

1-1 1

乐平镇乐源
村、新鹤村
安置项目动
迁工作

动迁服务，本项目服务范围：
本项目主要涉及两片区为源潭
村委会乐源村和竹山村委新鹤
村，共计面积约4 4 . 4 6 亩
，包含村内7 1 户约1 6 , 5
9 7 平方米的住宅安置范围及
其公共市政配套，具体情况如
下： 1 、乐源村内4 8 栋建
筑物（4 6 栋居民住房建筑和
2 栋公共建筑）占地约2 1 .
4 5 亩，以及未分配宅基地占
地约8 . 0 1 亩。 2 、新鹤
村内2 7 栋建筑物（2 5 栋居
民住房建筑、1 栋公共建筑、
1 栋简易构筑物）占地约1 1
. 4 2 亩；以及分配宅基地占
地约3 . 5 8 亩。

1 、成交
供应商为
本项目提
供服务时
，应依据
国家相关
的规定、
规范、行
业标准和
采购人的
相关规定
及要求开
展各项服
务工作。

2 、成
交供应商
应按采购
人的委托
业务约定
完成相关
的服务工
作，并向
采购人提
交服务成
果，同时
，服务成
果应真实
、准确，
不存在虚
假成分，
否则，由
此带来的
一切经济
责任和法
律责任由
相关的成
交供应商
负责承担
。 3 、
成交供应
商应为本
项目建立
健全的管
理制度和
服务质量
控制制度
，对服务
过程中所
接触到的
相关信息
、资料负
有保密责
任。 4
、成交供
应商应指
定专人负
责联系委
托事宜，
在接到采
购人派工

自合同签
订生效之
日起至本
项目补偿
安置工作
结束之日
止（注：
如有不愿
搬迁的情
形，非成
交供应商
能解决时
，成交供
应商配合
采购人按
照相关法
律法规完
成征收强
制拆除手
续后项目
结束）。
注：本项
目的进度
款按成交
供应商实
际完成动
迁的户数
来计算支
付，若至
本项目补
偿安置工
作结束之
日止，成
交供应商
1 户动迁
户数都没
完成，采
购人将不
支付成交
供应商任
何费用。

1 期：本
项目验收
工作将根
据成交供
应商在各
阶段所完
成服务工
作情况进
行验收，
成交供应
商在完成
各阶段的
服务工作
后，须及
时向采购
人移交相
应的档案
文书资料
，在采购
人确认签
收移交资
料后，则
视作相应
阶段的服
务工作完
成并通过
验收，同
时，采购
人将向成
交供应商
支付对应
的服务费
用。

2,760,000 1(项) 99.00 2,7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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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后的
3 个工作
日内与采
购人联系
办理相关
的委托手
续并开展
相关的服
务工作。

5 、在
服务期内
，对于采
购人的服
务通知应
及时作出
有效响应
，如需提
供现场服
务的，成
交供应商
的相关项
目工作人
员应按采
购人要求
及时到达
采购人的
办公地点
。 6 、
无条件接
受并配合
采购人及
相关监管
部门的监
督和检查
。对采购
人或相关
监管部门
提出的问
题或合理
化建议应
及时作出
有效响应
。 7 、
妥善保管
与服务工
作相关的
所有资料
，同时应
按服务业
务档案管
理规范要
求将相关
资料归档
、保管，
并在项目
工作完成
后全数移
交给采购
人。 8
、在没有
合理理由
的情况下
，不得拒
绝接受委
托项目。

9 、在
本项目服
务期内，
成交供应
商不得在
未经采购
人书面同
意的情况
下，擅自
将采购人
派工的项
目转包或
分包给其
他机构。

1 0 、
本项目提
供动迁服
务过程中
涉及成交
供应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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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投入
、人员工
资福利、
交通费、
通讯费、
会议费、
培训费、
税费、办
公费等由
成交供应
商自行承
担。 1
1 、严格
依法动迁
及安置，
因成交供
应商原因
导致被征
收人（或
被安置人
）或第三
方人身或
财产损害
的，相关
一切责任
由成交供
应商自行
承担。

投标人盖章：

日期：2024 年 0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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